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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全省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
“宣传月”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农村宅基地法律法规政策，扎实推进农村

宅基地规范有序管理，坚决遏制各类违法乱占耕地建住宅行为，

现就开展全省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“宣传月”活动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

党的二十大和中央、省委一号文件精神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

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，着力解决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落实不

到位、农村乱占耕地建住宅类房屋屡禁不止、农村村民建房用

地审批难、监管难等问题，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体制机制，为

保障粮食安全、推动农业强省建设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宣传，切实把基层干部和广

大农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最新决策部

署上来，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。引导各

地进一步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，大力推动农村宅基地规范

管理，坚定不移推进节约集约用地，保护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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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学习宣传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热潮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2023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

四、宣传方式

（一）各地在镇村办公大楼、党群服务中心、农村法治教

育基地、公共场所、各交通路口、户外广告牌等显眼地方张贴

宣传画册、宣传海报、宣传标语和其他宣传品，每个乡镇安排

1-2辆宣讲车辆进村巡回宣讲。

（二）各地在乡镇人流量大的重点区域进行重点宣传，发

放农村乱占耕地建住宅类房屋“八不准”以及办理规范建房手续

程序宣传资料，开展现场接受群众咨询等活动。通过向农户发

放一封信，宣传农村宅基地管理、乱占耕地建住宅类房屋整治

方面的内容和意义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编写通稿、简报、信息等宣传稿件，

在当地微信公众号、政府网站、广播电视台等通讯载体进行宣

传。收集基层一线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住宅类房屋摸排整治典

型案例和创新做法，并在全县域范围内广泛推广宣传。

五、宣传重点

（一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农村宅基地的规定。

（二）中央和省关于农村宅基地改革与管理、农村乱占耕

地建住宅类房屋专项整治的有关要求。

（三）中央和省关于农村宅基地取得、利用、流转、退出

和监管等有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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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关于农村宅基地违法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五）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关于农村宅基地改革与管理的

有关要求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安排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

认识、提升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开展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“宣传

月”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要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、有序实施，

切实做到每市有动员、每县有组织、每镇有活动、村村有行动、

户户都参与，扎实有效推动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宣传走进千家

万户，让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都能成为法规政策的“明白人”。

（二）把握统一口径。省厅组织遴选了部分宣传参考口径

（见附件 1），各地可在此基础上选择和利用，也可以根据当地

实际进行修改完善。各地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把握法规政策宣

传口径，坚持严谨规范、通俗易懂，坚持言之有据、言之有准，

坚持正面引导、循循善诱，坚决防止恶言恶语、雷言雷语、反

言反语，切实把国家和省有关农村宅基地的法规政策准确无误

地传播到村、到户、到人。

（三）营造浓厚氛围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创新活动方

式，丰富内容形式，积极拓展各类新媒体新技术宣传渠道，以

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，制作推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宣传节目。

鼓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工作安排，深入乡镇、走进村组、

面对农户进行专题宣讲，重点讲解农民关心的话题和遇到的难

题，要充分发挥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宣传作用，共同营造户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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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晓政策、人人敬畏法律的浓厚氛围。

（四）注重宣传质效。各地要把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“宣传

月”活动与日常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。把政策宣传与总结典型

相结合，宣传推广宅基地改革管理典型经验，及时展现农村宅

基地改革工作成效。把政策宣传与日常巡查监管执法相联合，

加强对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、非法出售宅基地房屋等

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，以案说法、以案学法，普及法律常识。

把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融合，将宅基地政策宣传融入重点工

作任务和日常工作安排中，推动政策宣传常态化长效化。

省里将随机抽选有关县（市、区）了解“宣传月”活动组织

开展情况。请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 7 月 15 日前将本地区统计表

（见附件 2）、8 月 15 日前将本地区统计表和工作总结报送至

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，联系人：李潇潇，电话：025-86263280。

附件：1、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“宣传月”活动宣传参考口径

（40 条）

2、2023 年全省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“宣传月”活动

情况统计表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

2023 年 6 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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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“宣传月”活动宣传参考口径
（40 条）

1.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

2.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

3.农村村民建住宅应符合土地规划、村庄规划

4.农村村民住宅用地不得超标准

5.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

6.一户只能一宅，建新必须拆旧

7.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的，必须以户为单位提出

8.严格按照批准面积和建房标准建住宅

9.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

10.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

11.不准买卖、流转耕地违法建房

12.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

13.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

14.不准违反“一户一宅”规定占用耕地建房

15.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

16.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

17.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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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农村村民出卖、出租、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，不

予批准

19.保护耕地光荣，乱占乱建可耻

20.耕地是红线、法律是底线、监管是防线

21.规范宅基地建房功在当代，严格保护耕地利在千秋

22.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

23.严禁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别墅大院和私人会所

24.严禁借流转之名违法违规圈占、买卖宅基地

25.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

26.禁止未批先建、超面积占用宅基地

27.禁止违背农村村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

28.禁止违法收回农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

29.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村村民进城落户的条件

30.禁止强迫农村村民搬迁退出宅基地

31.依法用地光荣，违法占地可耻

32.农村土地归集体，占地建房要审批

33.先审批，后建房，私自乱建终白忙

34.土地连着千万家，监管要靠你我他

35.开展农村宅基地日常动态巡查

36.严肃惩处宅基地违法违规行为

37.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

置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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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.支持返乡人员依托闲置住宅发展适合的乡村产业项目

39.引导有实力、有意愿、有责任的企业有序参与盘活利用

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

40.农房租赁合同期限最长不超过 2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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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年全省农村宅基地法规政策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（市农业农村局盖章）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专题宣讲场次

（场）

宣传横幅

（条）

宣传展板

及墙绘

（个）

播放宣传

音视频

（个次）

发放

宣传资料

（份）

接收

政策咨询

（人次）

纸媒

宣传报道

（个次）

新媒体

宣传报道

（个次）

备注：请各设区市统计本级及下辖县（市、区）情况，7月 15日前、8月 15日前各报一次。


